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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01 有關第 104221280N02 號「一種多功型運動內衣改進結構」新型專利舉發

事件（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 63 號）（判決日：108.6.12） 

爭議標的：舉發證據勾稽採認 

系爭專利：「一種多功型運動內衣改進結構」新型專利 

相關法條：專利法（103.3.24 施行）第 22 條第 1 項第 2 款 

【判決摘要】 

網路證據及網頁資料(證據 2)只是呈現商品的外觀，沒有商品內部結構解析，

欠缺可供確實比對的內容呈現；實物樣品(證據 3)需購買憑證或取得時間的證

明，否則無法認定其係於系爭專利申請前已經存在，而即使商品廣告對於商

品外觀的描述及呈現的內容與實物樣品皆相同，並不代表商品的細部及內部

結構都完全相同，若採認證據 2、3其「結構相符」，純粹是沒有根據的推論。 

一、案情簡介 

案件歷程：原告（被舉發人）前於 104 年 12 月 31 日以「多功型運動內衣改

進結構」申請第 104221280 號新型專利案，於獲准專利權後為參加人（舉發

人）對之提起舉發，案經智慧財產局審查，於 106 年 12 月 27 日審定「請求

項 1、3 至 6 舉發成立，應予撤銷」。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濟部於 107

年 5 月 28 日以經訴字第 10706305450 號決定駁回。原告仍未甘服，提起行

政訴訟，智慧財產法院以第 107 行專訴 63 號行政判決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均撤銷。 

二、主要爭點及分析檢討 

(一)主要爭點： 

1.證據 2、3 是否為系爭專利申請前所存在？ 

2.證據 2、3 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3-6 不具新穎性？ 

(二)系爭專利之請求項 1 內容（附圖 1）：一種多功型運動內衣改進結構，至少

包括：一包覆於胸部周側的內衣本體，係為一體成型的雙層編織物，該內

衣本體具有一伸縮彈性較小的內層衣及一伸縮彈性較大的外層衣，該內層

衣係以下側邊緣連結於該外層衣；二罩杯，係分別以底部及外側邊緣結合

於該內層衣的前側上緣，且一罩杯結合帶縫結二罩杯上緣，該罩杯結合帶

拉撐牽引包覆結合主肩帶的定置段處，使該二罩杯能對應遮蓋於穿著者的

乳房二側下方部位，且該外層衣恰可包覆於二罩杯外側；一不具彈性的三

角織片，係結合設置於二罩杯之間與內層衣銜接的部位，利用該三角織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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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二罩杯之間的相對位置及角度，配合該伸縮彈性較小的內層衣束套於

胸部周側，能對乳房部位形成較佳的集中及托高效果。 

(三)智慧局見解： 

1.本件舉發人係為系爭專利實物產品之製造商，專利權人係為系爭專利實

物產品之銷售商。 

本案之爭點為「證據 2、3 之組合」是否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3~6

不具新穎性，有違專利法第 120 條準用第 22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 

2.證據 2 為舉發人委請民間公證人陳品豪針對所述網頁進行體驗、存證，

且製成書面報告公證書及光碟片；證據 2 附件 1 為 FB 網頁資料，證據 2

附件 2 為痞客邦網站資料（專利權人對於證據 2 網頁上顯示的資料時間

存有質疑，認為其係為可自行修改上傳時間，經濟部訴願會就此曾依職

權上網查詢證據 2 附件 1 之臉書網頁，經驗證確認該貼文發佈日期早於

系爭專利申請日；亦曾函詢經營痞客邦 PIXNET 部落格之優像公司，業

確認證據 2 附件 2 所登載之網頁文章公開日期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專

利權人對於證據 3 係為 Mollifix 品牌之產品未曾提出質疑。 

3.證據 2 附件 1、2 所介紹的運動內衣與證據 3 實物樣品，經審查其二者品

牌及所敘述表現之特徵、細節皆相符，故智慧局採認證據 2、3 係為相同

的產品，可相互勾稽佐證，證明證據 3 實物樣品之公開實施日期（103 年）

早於系爭專利之申請日，系爭專利請求項 1、3~6 技術內容與證據 3 實物

樣品比對皆相符，故認為證據 2、3 之組合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3~6

為申請前已公開實施，不具新穎性，有違專利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

規定。 

(四)法院判決見解： 

1.對於證據 2 確實於系爭專利申請前就已經存在，為可以認定，但證據 2

欠缺可供確實比對的內容呈現，單憑證據 2 的照片、影片根本無法判斷

是否為「一體成型」、是否「不具彈性」，乃至「伸縮彈性大小」都無法

透過照片、影片感知。 

2.證據 3 並無法認定係於系爭專利申請前已存在，因參加人並沒有檢附證

據 3 取得的證據。 

3.證據 3 是實物樣品，證據 2 只是以照片、影片呈現的商品外觀，而沒有

商品內部結構解析，兩者至多僅能認為品牌相同、外觀設色特徵相同，

但對於「結構相符」純粹是沒有根據的推論，即使商品廣告對於商品外

觀的描述及呈現的內容相同，並不代表商品的細部及內部結構都完全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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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證據 2、證據 3 以及證據 2、3 的組合，不能憑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

3-6 不具新穎性。 

(五)分析： 

1.對於證據關聯性之勾稽審認 

原處分及原決定均認證據 2、3 得相互勾稽，惟本判決未就此審認，而認

證據 2 為系爭專利申請前所存在，證據 3 無法認定為系爭專利申請前所

存在。 

查舉發基準 5-1-30 頁「舉發人以多件關聯證據主張同一事實者，應先就

各證據間之關聯性加以判斷，再審查證據整體是否能證明舉發人所主張

之事實，如判斷證據間具有關聯性，即不得將之割裂而僅就各別證據分

別審究其證據能力或證據力」規定，本判決將爭點整理為「證據 2、3 是

否為系爭專利申請前所存在」，係分別審究其證據能力，依上述基準規定，

似認證據 2、3 不具有關聯性。 

2.證據能力及證據力之判斷 

原處分及原決定均認證據 2、3 結構相符而為相互勾稽，惟本判決在比對

證據 2 與證據 3 是否「結構相符」時，認定系爭專利請求項關於結構部

分的技術特徵就顯得關鍵而重要，已與系爭專利請求項實質比對。 

查舉發基準 5-1-28 頁「舉發證據是否可採用，應先判斷其證據能力，再

判斷其證據力。若無證據能力，即毋庸論究其證據力」規定，原處分及

原決定所認該結構相符一事而為相互勾稽，係為證據能力有無問題；本

判決就該結構相符一事，已與系爭專利請求項實質比對，為證據力強弱

問題，似未區分判斷證據能力、證據力。 

3.舉發證據的調查 

證據 2 網頁資料所示 Mollifix（瑪莉菲絲）商品，及證據 3Mollifix 實物，

皆為原告所有。 

參加人任職的尼普頓公司，係為原告采妍公司之商品供應商（102 年至

104 年），參加人指稱證據 3 實物係為尼普頓公司 104 年間生產的庫存商

品，並非經由購買取得，因此無法提供任何購買憑證。 

原告執意要求參加人提出證據 3 的購買憑證，法院亦認為參加人及被告

應就證據 3 於系爭專利申請前即已存在的事實，負舉證責任。 

三、總 結 

(一)網路證據與實物的關聯性相互勾稽之認定的嚴謹或寬鬆，造成本案被撤銷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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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判決對於網路證據與實物的關聯性相互勾稽佐證，認為即使商品廣告對

於商品外觀的描述及呈現的內容相同，並不代表商品的細部及內部結構都完

全相同（除非在廣告中已有明確呈現），證據結構技術特徵、功效，實物取

得的購買憑證、憑證之型號等認定應詳加比對，證據時間點的勾稽尤其重要，

對於證據與實物的關聯性相互勾稽之認定標準似採較嚴謹的要求。 

惟按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判字第 299 號行政判決見解「經查，專利產品型

錄僅係就產品向銷售對象等對外之書面說明，當然並無應完全描繪、揭露產

品內部結構或專利技術之必要，亦無型錄所記載之各技術元件與實體產品稍

有不同，即否認其為該實體產品型錄之理，若確有證據證明該產品型錄與實

體產品具有證據關連性，該產品型錄仍得作為舉發要件之證據（如公開日等），

殊不容僅以產品型錄記載技術元件與實體產品稍有不同，即率予否認產品型

錄之證據關聯性」，與本件判決見解有所不同，本件判決對於證據與實物的

關聯性採嚴謹標準之見解，仍有探討空間。 

對於本件判決證據與實物關聯性相互勾稽之認定標準，如果衝擊到智慧局所

依循審查基準的既有通則，依上述最高行政法院見解，似有提起上訴之空

間。 

(二)行政法院是否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不同見解，可能對本案造成不同的判決

結果 

本件判決指出「專利舉發訴訟中，應由主張專利不具有效性的一方，就專利

不具有效性的事實負舉證責任」，認為應由參加人及智慧局負舉證責任。 

惟查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判字第 299 號行政判決見解「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

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應依職權調查

證據，行政訴訟法第 125條第 1項、第 133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是行政

法院在審理案件時應盡闡明義務，使當事人盡主張事實及聲明證據之能事，

並盡職權調查義務，以查明事實真相」，本件判決對於「依職權調查」一事，

與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判字第 299 號判決見解不同之處，仍有探討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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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系爭專利主要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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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證據 2 主要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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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參加人提出「Mollifix」品牌官方網站 

公證人 2018/12/25 日網頁存證內容 


